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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文件 
 

校信〔2019〕7 号 

 

 
关于印发 

《中北大学统一数据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院（校区）、部、处及直（附）属单位： 

《中北大学统一数据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讨论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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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统一数据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支持学校各单位之间的数据共享，消除数据孤岛，

明确各方职责与分工，规范数据的采集、存储、处理、使用、共

享等全生命周期管理，保证数据的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安全及可

用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统一数据库是数据共享交换和业务查询分析的平

台，为学校提供了数据集中管理、共享、查询分析的场所。 

第三条 统一数据库数据来源于各信息系统，是学校的基础

公共信息资源，也是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过程中形成的重要资

产。 

第四条 要实现数据安全可用，保障数据的及时性、完整性

和准确性，必须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管理规范，不断推进统

一数据库管理。统一数据库应按所支持业务系统中最高等级，按

《GB/T 22239-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

求》完成相应防护工作。 

第二章  职责分工 

第五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信息化处”）主要职

责： 

（一）负责统一数据库各类数据资源的集中管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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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受理和审核校内各单位的统一数据库使用申请，

为各单位使用统一数据库提供技术指导； 

（三）负责统一数据库日常巡检工作，包括服务器运行状态、

数据库运行状态、数据库资源使用情况、数据接口运行状态等； 

（四）负责对统一数据库出现异常问题的处理，对数据使用

单位反馈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； 

（五）负责统一数据库的运行维护管理，制定系统备份与恢

复方案、应急预案等。 

第六条 学校各业务单位职责： 

（一）根据业务需要，提出统一数据库使用申请，并与信息

化处、相关业务部门确定数据使用需求，办理统一数据库使用审

批流程； 

（二）负责协调信息系统承建方做好与统一数据库对接工

作，并确保数据的及时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； 

（三）负责在数据源的访问信息或数据接口信息发生变更

时，提前通知信息化处、数据使用单位，共同确定解决方案后进

行变更处理； 

（四）负责配合信息化处开展数据资源的统一集中管理工

作。 

第七条 信息系统承建方职责： 

（一）遵循统一数据库数据接入和使用管理有关技术标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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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要求，完成系统配套改造、数据接口设计与开发、数据接入

实施等工作； 

（二）负责在统一数据库数据管理及运维工作过程中提供相

关技术支持。 

第八条 数据交换、应用集成建设单位职责： 

负责配合开展数据共享交换接口开发配置及测试联调工作。 

第三章  统一数据库使用管理 

第九条 业务单位根据业务需要向学校提出统一数据库使用

需求，由信息系统建设单位牵头，信息化处及其他相关方（如：

应用集成建设单位等）协助共同制定统一数据库使用方案，并提

交信息化处及相关业务单位审核。 

第十条 信息化处牵头相关业务单位对数据接入方案进行审

核，根据审核后的方案开展数据接入实施。 

第十一条 数据提供单位负责相关源数据的数据质量管理。

对于需要数据源信息系统主动推入统一数据库的数据，业务单位

应确保相关信息系统在规定时间内，及时将信息系统数据推入至

统一数据库，并在数据推入前对数据进行核对，确保数据准确无

误。 

第十二条 对于由统一数据库主动根据调度时间从信息系统

抽取的数据，业务单位应确保信息系统在统一数据库对数据进行

抽取前，对数据进行核对，确保数据准确无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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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数据中心数据使用应严格遵守学校有关的信息安

全和保密管理规定，遵循最小授权原则，授予可以满足业务需求

的最小权限。 

第十四条 统一数据库的数据使用单位应做好数据使用人员

的安全培训和保密教育，并签署保密协议；信息化处应做好相关

建设及运维人员安全培训和保密教育。统一数据库数据使用人员

不得擅自将统一数据库数据进行复制、对外公布和泄露。 

第十五条 业务数据源变更是指信息系统迁移或升级时，提

供给数据中心的配置参数（包括数据库所在 IP 地址与端口调整、

数据格式调整等）发生变更。业务数据源发生变更时，相关承建

厂商需及时告知信息化处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业务数据源变

更。 

第十六条 信息化处应常态化开展统一数据库接入、管理、

使用等全过程的检查，并落实整改数据中心的相关问题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由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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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校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9 日印发 


